i/"faﬁ- ’/z‘]:ma\:g: J
114# & 3 F %5335
R 3 PAFEREFREF AP

FRAEA ey

R A L
W
e 7

E At
PG5
T 5B
X sk
i 47
PAFREARGRAEAEAEE > AR ARII4ELLY 27

2 -F—' ﬁ*«/\ ong; » AT

ER
AR A BB 1@%&@;%3« A BHEForT iR et & - Sl Ao 2
3 PRER MK Y T o

A A BT R B ff MERARITE Ao A - Bl E 3
“ton 2 B A iR A D T DRSS B 2 B B G A
\a,ujz;_j"}s 0

P S L
SRR A LR L A S DR S
7922
N S
"ffrﬁ»ﬁ %ﬁ,ﬁgﬂ% . iﬁ“iﬁ“ B ARAR
5

%— 7



RN S
FH 5
&A%k REGHMEEABLE (THHLE) 2 F 4
;AR A SR A RY4ELLY 27 = 0 G
o513 A (TEFEAEEAE) (RAKRE %23
5E ) » T A E ‘&‘K’*ﬁﬁﬁt%k/\’&f’g{friﬂ k1 E 2 *
THRA S BRizAES (LA R RPATF R X
 FEBHE Tt 10240 Tp = o d ?F»Tifl.é%fx?&ﬁg;fri
oM B 0 JEAPHET MK E e K ,‘ijﬁm :wﬁ;;f;
RAE T REFNHALEMAE 2 %F *i 7 &fi
WER GRS WA KRR R
x@*mﬁﬁﬁwﬁ*hvu@* ,iﬁﬁ’%mﬁ¢%21
20 ~ H 11642 A R RA B LB A F AR
Mo plaFesuEg o TEP 4ol 2 H] ZiE AT IT
= ~SARE R
(2 BHE % o~ Srrttm s kS B AR EEA AT AR
D g 23042 nsh P P FIH> “AH NTRiITRE
[EIN Fﬁ;ﬁ: o

_?_ > Tg'\‘ pﬂ_—»iﬁ.’.r}

CRd A%k FF o ERHRATRLARGRERES IR X
S~ PR S BEKRE S A - BERlerT 2 w2
PEEEA AT ZIELRE (AARE 5231227852
143~ 1792 227TF ) » ¥ F PAscin® RRML LA MAME
PE~"fd-S52 -3t >E2MEFEP T AEFTE (R
Afe¥ %54~3032339F ) Bl {2 A%k e
R SRS e %j’ﬁ%iﬁﬁﬁ@’@ﬂ
LA
AL

=
4
[bat
\\T—‘t
|
fais
‘4\‘\
-
3
34
ETINS
\l‘
‘n_

|

jud

AN

k‘j\é

'+ < 5 %’@_ ’E,j“/&p-' ~ ?ﬂﬁ&ff’ ~ ?E:J"ﬁ\ 1= ’B;J—F]
BEL WV R A GSRAT S R E G KA
MRS > 8 Bt 05E6Y BFr= o L d % %»s:a,‘:%ﬂ»: At
HAEY E B S E LR MR E RS > ¥V BN 0



QEAN W= {h 0 FIH - MR R R LR 2
MK A 3DYe R MoK fod BPLE MORBHL T2 Bs
?ﬁnﬂ‘\f:*v?IIOESE 7= 50 B P D2 KA R A
i N T BBHE R~ P B
E S35 T S :_é‘ A -’:475 s v b plder i - TR
A B ﬁ}“’L’rv’r
s g d g ’%%Aﬂ@\ﬁ%a@uga
1?%’%ﬁ A B & %Wﬁ}A%wﬁ
%g%ﬂ4ﬁ$a¢ﬂw@otwﬁAwﬁgf ¢ 2 o k2 %2
AJigle TR g ABSL2 » T2 FEFE L E T VgL
%%ﬁ\fﬁaPmL—H$4L% % ‘
o~ B >~ Bl FHER
A
5

N
o)
i
N2

\\V

1) m\w\L

m

FoRRATEAZAR ;M

MK APAA Y2 - ] TEER
A%%&%%%’  HAAZ Y BT TS ETMATY
Bz S B E ﬁfﬂ;—&;j}afﬁﬁu} 5 NG A4 4
FAEA G R LR AR R S VR i | %5’:}

Bzl b éﬁﬁﬁ‘@%azh%ﬁrhﬁ 24085 2] &) ~ 99
ER T FINFA TR g -2 FBEZRTENEZERIN
S REN A SN APl N REN o Y fu%,ﬁ@)
REF2U2FETET ARG FRA AT RIFA ]

“ﬁﬁﬁ@ﬁﬁia’@ﬁﬁﬁﬁ%ﬁ%m\?&’

nﬁi%iﬁiﬁ%a&%,%@§ioﬁ@i%mj%
Ai?‘\%'ﬁflﬁé"&rﬁ%—’»%’%/i \f’rléf}ﬁ-)llﬁj * A
":‘ﬁ?"é‘f’ﬁ*waa fi( E



E‘J}Eﬂ—}- ;fﬁ’—‘ifﬁ"}fg’ljul Q:J"a\fié )—'F’i-/é}jé,]}ﬁé’é%,l.
. : H 2 .

(B 7l ~ 243 7 > Hole s 2R
RoMEET e REARALEY  BEE 0 T s E
P NZFRIFTFPY - FloiEg 224 20
DL RRF LA F MG R ARG A FEPRELG P
TN 20T MR AT L RE R WA 2
T TR p R AR ERSELCE o R
EF2LABALEGF AT - AR o B EG AGRA YL
P GRSFm L EAME L > Vi R g R RE 5 A
BEFHF2Fe kA PU- RS 28 AL
WA PHE SR o 1 R R A Sy Bk F el - B R
22 HpEFALYEGT 2 AFAE (BF2RT0E 521 &
FReg RAGRER) KA AEBAY 2 A - Ll
F 3B ood gﬁ,ﬁféﬁéﬁ;% MRA L oFEF o hemit > H

PR SR BHE eIt A WA PREMEK
IR FERVS IR o LR e A A T i e
G- LT LM R e 0 5 Y 0 BT
2F o _fl_ 2 — $aBE0 ~ 320 A iR B e el PRI MR 2
%” 2 AL R g Rk .
’Eﬁvwﬁ o S B o
(e )ﬁ%&‘-ln\iw S N A E LI Fer e
RFGERFAESHEF  BRFFER S
MRF AR ARG A ARG B R
HH ’FW4@#W&ﬁu”*K 2 B
’P%? *”’”%fé WEEF AR RS2 -
&
£
=

e HEHOHER
}:"

-~

b
N
b
e
-_ﬂ

%KA:\A:\ﬁD”;E\Q .".'_"’ﬁ A fa’

: SEEY Bt 2 g
o NEEBAER2T LGP e o DR EF LA S
BTG 0 B R E G A B2 T SR
8%@$2ﬁﬁﬁjﬂ9w&§é4»%hzkua%ﬁs@%ﬁ
2 AR EFALARZPPR RBUEPEFFHET 5
Aot 2 2L AJIEE S TR E R AESR LG



=

]

A D 2ZRAT A E R 1164IER T BKA EERE
A R iR TR F%EJ SRS Rs Bl o 2 F 82
2 %8300 ¥ 1R T2 > B f@ﬁm A S I
LR B GRAN > KAz OREG M :‘*ﬁrp O P BN
£G4 RE 2 5 8290F o1 L\néuhﬂi » RA 4 A%
ARAEgEEG A A2 22 h g (BF2RBER &
3%%%%1#“fxﬁ) ArEF AL AR FEE AR
NS AN LI PANE 4 BRI IR SR % AL FL s & = A
A0 AF2 BRAFLJEE 0T 5 RGP Ak
BE PRS2 LS AR S A
k“’]a‘_ﬁfé\‘;ﬂljy}i\/}ilv,‘z’cp_glﬁ %‘7%/%'»‘}‘,,!_5%7\&
P E R MEL S »=ﬁ.‘4?r'-lir':l 2 § Q38 AT o
woaraE > R R R E % 2420F ~ F 11640 R 2o if‘uﬁ%—

B
\
‘«W

AN

—_—

FBLlTr 2o 2 R R R T e T R A X R A
Feftd D T BBV GIA B A ARET 5T EY
33 @A 2R plaEd .

%ﬁﬂ#é%ﬁﬁ~ﬁﬁﬁﬂwﬁﬁiﬁmiiﬁﬁﬁ,@
R i AR TR ng N T _F]z £

My had

18 # o R8s
?%f% ﬁomﬂﬁﬁ@&ﬁi% Ae A2 B A 2R
Bep IZd o JEBETIRRROE R 2 0 d 2 MR L
Hix i bl f 3% 'lir'}gjé o @ LB A SR T
d R pHEL o FHFhrd 2 R AT

é'”%*‘é% gy 0 AEFFRE $80EL] - $85EF]

& A B 114 = 12 ’ 16 P
5\1”—2@- = F RLA

_Qrifﬂ\,lj b2 3§%?}'IJ;L33§%§205 oo gk iRk (R



R e ded EEEF AL S 0 - WU R

v 2 EN EY 114 = 12 3 17 2
tie woem
Gk
Yol | MK ARIEZ R A AT | | i
1 7 FEOOMOOEK0000) 2 3 | 230 T.od A & 2 A SR
ol BB A B B
Frakig o
2.3 fr e &= F A
R 2
2 PREEe FR0O0MO| 5 E | 230 Az E P Z80ETY
O 0#OO00O005 A & % G 52 OR 3 3 (FRAR
TR wfF s T1.6~7T1.6~5
0.4 22 ) o
3 ERA I Az E ! S80FTY
i (Gt 4 58
1 ~143.3 ~81T 3 =
R) e
i
B B A J& ML v B RN ‘}%’j *Op B
1 A A A B 2/8 2 2/8
2 AL B e 1/8 A B g 11/8
3 WL HED 1/8 Wt HE T |1/8
4 MW 1/8 i dvE |1/8
5 2 S % 1/8 wHE |1/8
6 I R 1/16 LT E |1/16
I A 1/16 w4 E sk (1/16
8 A2 BT 1/8 S | 1/8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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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吳適行  
被      告  謝明峻  
            謝易珍  


            謝兆宜  
            謝德勝  
            吳克展  
            吳克晃  
            謝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代位人謝東展應就被繼承人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就被繼承人張玉英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欄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按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除被告謝德勝、謝欣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代位人謝東展（下稱謝東展）之債權人；而被繼承人張玉英前於民國94年11月27日死亡，留有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見本院卷第235頁），且謝東展、被告及被繼承人謝德和均為張玉英之法定繼承人，渠等迄未達成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仍維持公同共有，嗣謝德和於102年4月7日死亡，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比例，惟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系爭遺產迄今仍無法協議分割，妨害原告對於謝東展財產之強制執行，謝東展既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權利，致原告無法對系爭遺產就謝東展之應有部分聲請強制執行，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按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謝德勝、謝欣哲陳以：系爭遺產依應繼分分割沒有意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所提之本院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本院函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85至143、179至227頁），另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房屋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4、303至339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前開證據足見系爭遺產為張玉英所遺，而張玉英過世後，由其子女吳聲雄、謝德勝、謝德和、謝東仁、謝明峻、謝東展、謝易珍、謝兆宜繼承系爭遺產並為公同共有狀態，嗣於前開繼承後，吳聲雄於105年6月間死亡，再由吳聲雄之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吳克展、吳克晃繼承取得該應繼分，另謝德和於102年4月間死亡後，因第一順位繼承人及除謝東展外之第二順位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另謝東仁於110年5月間死亡後，再由謝東仁之繼承人協議分割由謝欣哲繼承取得該應繼分，並與謝德勝、謝明峻、謝東展、謝易珍、謝兆宜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應繼分比例」欄所示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並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是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其對遺產之權利，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若執行法院已就債務人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再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謝東展於111至113年均無申報工作所得，有本院查詢之所得明細表在卷可憑，而謝東展除繼承系爭遺產外，並無財產可供清償，而系爭遺產迄今尚未分割，如前所述，則謝東展怠於行使遺產分割之權利，致其債權人即原告未能就其財產受償，則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謝東展訴請分割遺產，自屬有據。
　㈢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其目的在消滅原有之共有關係，使原共有人得單獨取得共有物特定部分之所有權，既涉及所有權之變動與應有部分之交換，即屬處分行為之性質，自以共有人取得處分權為必要。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由謝東展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其中謝東展繼承謝德和部分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說明，原告為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謝東展應就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附表一編號2、3之未保存登記建物尚無辦理繼承登記始得處分之問題，故原告請求謝東展就此部分應辦理繼承登記，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㈣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此觀同法第830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遺產之分割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復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主張系爭遺產按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且依繼承人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有，未損及繼承人間之利益及公平，亦保留日後協議使用或各自處分其應有部分之空間。是本院認系爭遺產以應繼分之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為妥適，爰採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為本件分割方案，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代位請求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則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謝東展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仍應由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而謝東展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附表一
		編號

		被繼承人張玉英之遺產

		種類

		權利範圍

		備註



		1

		苗栗縣○○鄉○○段0000地號

		土地

		全部

		⒈現由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及謝德和登記公同共有。
⒉謝德和已死亡尚未繼承登記。



		2

		門牌號碼苗栗縣○○鄉○○村0鄰○○○00號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筋混凝土造（課稅面積為71.6、71.6、50.4平方公尺）。



		3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鐵造（課稅面積為81、143.3、81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被代位人謝東展

		2/8

		


		原告

		2/8



		2

		被告謝明峻

		1/8

		


		被告謝明峻

		1/8



		3

		被告謝易珍

		1/8

		


		被告謝易珍

		1/8



		4

		被告謝兆宜

		1/8

		


		被告謝兆宜

		1/8



		5

		被告謝德勝

		1/8

		


		被告謝德勝

		1/8



		6

		被告吳克展

		1/16

		


		被告吳克展

		1/16



		7

		被告吳克晃

		1/16

		


		被告吳克晃

		1/16



		8

		被告謝欣哲

		1/8

		


		被告謝欣哲

		1/8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吳適行  

被      告  謝明峻  

            謝易珍  



            謝兆宜  

            謝德勝  

            吳克展  

            吳克晃  

            謝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代位人謝東展應就被繼承人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

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就被繼承人張玉英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

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欄之比例分割為分

別共有。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按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除被告謝德勝、謝欣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代位人謝東展（下稱謝東展）之債權人

    ；而被繼承人張玉英前於民國94年11月27日死亡，留有附表

    一編號1至3所示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見本院卷第235

    頁），且謝東展、被告及被繼承人謝德和均為張玉英之法定

    繼承人，渠等迄未達成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仍維持公同共有，

    嗣謝德和於102年4月7日死亡，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

    分比例，惟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系爭遺產迄今仍無法協議分

    割，妨害原告對於謝東展財產之強制執行，謝東展既怠於行

    使請求分割遺產權利，致原告無法對系爭遺產就謝東展之應

    有部分聲請強制執行，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

    、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按應繼分

    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謝德勝、謝欣哲陳以：系爭遺產依應繼分分割沒有意見

    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所提之本院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

    錄表、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土

    地登記謄本、本院函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85至

    143、179至227頁），另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

    明書、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房屋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54、303至339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前

    開證據足見系爭遺產為張玉英所遺，而張玉英過世後，由其

    子女吳聲雄、謝德勝、謝德和、謝東仁、謝明峻、謝東展、

    謝易珍、謝兆宜繼承系爭遺產並為公同共有狀態，嗣於前開

    繼承後，吳聲雄於105年6月間死亡，再由吳聲雄之繼承人協

    議分割由吳克展、吳克晃繼承取得該應繼分，另謝德和於10

    2年4月間死亡後，因第一順位繼承人及除謝東展外之第二順

    位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另

    謝東仁於110年5月間死亡後，再由謝東仁之繼承人協議分割

    由謝欣哲繼承取得該應繼分，並與謝德勝、謝明峻、謝東展

    、謝易珍、謝兆宜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應繼

    分比例」欄所示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

    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

    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

    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

    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並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是繼

    承人於繼承開始後，其對遺產之權利，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

    價值之權利；若執行法院已就債務人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

    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

    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例、9

    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

    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

    再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

    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

    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

    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

    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

    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

    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謝東展

    於111至113年均無申報工作所得，有本院查詢之所得明細表

    在卷可憑，而謝東展除繼承系爭遺產外，並無財產可供清償

    ，而系爭遺產迄今尚未分割，如前所述，則謝東展怠於行使

    遺產分割之權利，致其債權人即原告未能就其財產受償，則

    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謝東展訴請分割遺產，自屬有據。

　㈢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其目

    的在消滅原有之共有關係，使原共有人得單獨取得共有物特

    定部分之所有權，既涉及所有權之變動與應有部分之交換，

    即屬處分行為之性質，自以共有人取得處分權為必要。又按

    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

    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

    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

    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

    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

    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所

    示土地，由謝東展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其

    中謝東展繼承謝德和部分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說明

    ，原告為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謝東展應就謝德和所遺如附

    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附表一編號2、3之未保存登記建物尚無辦理繼承登記始得

    處分之問題，故原告請求謝東展就此部分應辦理繼承登記，

    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㈣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

    ，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

    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此觀同法第830

    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遺產之分割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之

    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

    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復按在公同共有遺產

    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

    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

    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

    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

    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

    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主張系爭遺產按繼

    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且依繼承人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

    有，未損及繼承人間之利益及公平，亦保留日後協議使用或

    各自處分其應有部分之空間。是本院認系爭遺產以應繼分之

    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為妥適，爰採原告主張之分割

    方法為本件分割方案，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就附表一

    編號1所示之土地代位請求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系爭遺產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均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則代

    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

    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間

    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謝東展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

    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仍應由全體繼承人各按

    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而謝東展應分擔部分即

    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附表一

編號 被繼承人張玉英之遺產 種類 權利範圍 備註 1 苗栗縣○○鄉○○段0000地號 土地 全部 ⒈現由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及謝德和登記公同共有。 ⒉謝德和已死亡尚未繼承登記。 2 門牌號碼苗栗縣○○鄉○○村0鄰○○○00號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筋混凝土造（課稅面積為71.6、71.6、50.4平方公尺）。 3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鐵造（課稅面積為81、143.3、81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被代位人謝東展 2/8  原告 2/8 2 被告謝明峻 1/8  被告謝明峻 1/8 3 被告謝易珍 1/8  被告謝易珍 1/8 4 被告謝兆宜 1/8  被告謝兆宜 1/8 5 被告謝德勝 1/8  被告謝德勝 1/8 6 被告吳克展 1/16  被告吳克展 1/16 7 被告吳克晃 1/16  被告吳克晃 1/16 8 被告謝欣哲 1/8  被告謝欣哲 1/8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吳適行  
被      告  謝明峻  
            謝易珍  


            謝兆宜  
            謝德勝  
            吳克展  
            吳克晃  
            謝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代位人謝東展應就被繼承人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就被繼承人張玉英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欄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按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除被告謝德勝、謝欣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代位人謝東展（下稱謝東展）之債權人；而被繼承人張玉英前於民國94年11月27日死亡，留有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見本院卷第235頁），且謝東展、被告及被繼承人謝德和均為張玉英之法定繼承人，渠等迄未達成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仍維持公同共有，嗣謝德和於102年4月7日死亡，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比例，惟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系爭遺產迄今仍無法協議分割，妨害原告對於謝東展財產之強制執行，謝東展既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權利，致原告無法對系爭遺產就謝東展之應有部分聲請強制執行，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按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謝德勝、謝欣哲陳以：系爭遺產依應繼分分割沒有意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所提之本院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本院函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85至143、179至227頁），另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房屋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4、303至339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前開證據足見系爭遺產為張玉英所遺，而張玉英過世後，由其子女吳聲雄、謝德勝、謝德和、謝東仁、謝明峻、謝東展、謝易珍、謝兆宜繼承系爭遺產並為公同共有狀態，嗣於前開繼承後，吳聲雄於105年6月間死亡，再由吳聲雄之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吳克展、吳克晃繼承取得該應繼分，另謝德和於102年4月間死亡後，因第一順位繼承人及除謝東展外之第二順位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另謝東仁於110年5月間死亡後，再由謝東仁之繼承人協議分割由謝欣哲繼承取得該應繼分，並與謝德勝、謝明峻、謝東展、謝易珍、謝兆宜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應繼分比例」欄所示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並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是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其對遺產之權利，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若執行法院已就債務人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再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謝東展於111至113年均無申報工作所得，有本院查詢之所得明細表在卷可憑，而謝東展除繼承系爭遺產外，並無財產可供清償，而系爭遺產迄今尚未分割，如前所述，則謝東展怠於行使遺產分割之權利，致其債權人即原告未能就其財產受償，則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謝東展訴請分割遺產，自屬有據。
　㈢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其目的在消滅原有之共有關係，使原共有人得單獨取得共有物特定部分之所有權，既涉及所有權之變動與應有部分之交換，即屬處分行為之性質，自以共有人取得處分權為必要。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由謝東展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其中謝東展繼承謝德和部分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說明，原告為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謝東展應就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附表一編號2、3之未保存登記建物尚無辦理繼承登記始得處分之問題，故原告請求謝東展就此部分應辦理繼承登記，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㈣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此觀同法第830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遺產之分割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復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主張系爭遺產按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且依繼承人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有，未損及繼承人間之利益及公平，亦保留日後協議使用或各自處分其應有部分之空間。是本院認系爭遺產以應繼分之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為妥適，爰採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為本件分割方案，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代位請求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則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謝東展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仍應由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而謝東展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附表一
		編號

		被繼承人張玉英之遺產

		種類

		權利範圍

		備註



		1

		苗栗縣○○鄉○○段0000地號

		土地

		全部

		⒈現由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及謝德和登記公同共有。
⒉謝德和已死亡尚未繼承登記。



		2

		門牌號碼苗栗縣○○鄉○○村0鄰○○○00號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筋混凝土造（課稅面積為71.6、71.6、50.4平方公尺）。



		3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鐵造（課稅面積為81、143.3、81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被代位人謝東展

		2/8

		


		原告

		2/8



		2

		被告謝明峻

		1/8

		


		被告謝明峻

		1/8



		3

		被告謝易珍

		1/8

		


		被告謝易珍

		1/8



		4

		被告謝兆宜

		1/8

		


		被告謝兆宜

		1/8



		5

		被告謝德勝

		1/8

		


		被告謝德勝

		1/8



		6

		被告吳克展

		1/16

		


		被告吳克展

		1/16



		7

		被告吳克晃

		1/16

		


		被告吳克晃

		1/16



		8

		被告謝欣哲

		1/8

		


		被告謝欣哲

		1/8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吳適行  

被      告  謝明峻  

            謝易珍  



            謝兆宜  

            謝德勝  

            吳克展  

            吳克晃  

            謝欣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代位人謝東展應就被繼承人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就被繼承人張玉英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欄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按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除被告謝德勝、謝欣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代位人謝東展（下稱謝東展）之債權人；而被繼承人張玉英前於民國94年11月27日死亡，留有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見本院卷第235頁），且謝東展、被告及被繼承人謝德和均為張玉英之法定繼承人，渠等迄未達成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仍維持公同共有，嗣謝德和於102年4月7日死亡，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比例，惟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系爭遺產迄今仍無法協議分割，妨害原告對於謝東展財產之強制執行，謝東展既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權利，致原告無法對系爭遺產就謝東展之應有部分聲請強制執行，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請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按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謝德勝、謝欣哲陳以：系爭遺產依應繼分分割沒有意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所提之本院債權憑證及繼續執行紀錄表、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本院函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85至143、179至227頁），另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表一編號2、3所示房屋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4、303至339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前開證據足見系爭遺產為張玉英所遺，而張玉英過世後，由其子女吳聲雄、謝德勝、謝德和、謝東仁、謝明峻、謝東展、謝易珍、謝兆宜繼承系爭遺產並為公同共有狀態，嗣於前開繼承後，吳聲雄於105年6月間死亡，再由吳聲雄之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吳克展、吳克晃繼承取得該應繼分，另謝德和於102年4月間死亡後，因第一順位繼承人及除謝東展外之第二順位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由謝東展繼承謝德和之應繼分，另謝東仁於110年5月間死亡後，再由謝東仁之繼承人協議分割由謝欣哲繼承取得該應繼分，並與謝德勝、謝明峻、謝東展、謝易珍、謝兆宜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應繼分比例」欄所示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並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是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後，其對遺產之權利，性質上即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若執行法院已就債務人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再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謝東展於111至113年均無申報工作所得，有本院查詢之所得明細表在卷可憑，而謝東展除繼承系爭遺產外，並無財產可供清償，而系爭遺產迄今尚未分割，如前所述，則謝東展怠於行使遺產分割之權利，致其債權人即原告未能就其財產受償，則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謝東展訴請分割遺產，自屬有據。

　㈢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其目的在消滅原有之共有關係，使原共有人得單獨取得共有物特定部分之所有權，既涉及所有權之變動與應有部分之交換，即屬處分行為之性質，自以共有人取得處分權為必要。又按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遺產中之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由謝東展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其中謝東展繼承謝德和部分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開說明，原告為求分割系爭遺產，請求謝東展應就謝德和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附表一編號2、3之未保存登記建物尚無辦理繼承登記始得處分之問題，故原告請求謝東展就此部分應辦理繼承登記，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㈣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或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此觀同法第830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遺產之分割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然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復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主張系爭遺產按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且依繼承人應繼分比例維持分別共有，未損及繼承人間之利益及公平，亦保留日後協議使用或各自處分其應有部分之空間。是本院認系爭遺產以應繼分之比例維持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為妥適，爰採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為本件分割方案，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土地代位請求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則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謝東展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仍應由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始屬公允，而謝東展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思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雅琪

附表一

編號 被繼承人張玉英之遺產 種類 權利範圍 備註 1 苗栗縣○○鄉○○段0000地號 土地 全部 ⒈現由被代位人謝東展與被告及謝德和登記公同共有。 ⒉謝德和已死亡尚未繼承登記。 2 門牌號碼苗栗縣○○鄉○○村0鄰○○○00號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筋混凝土造（課稅面積為71.6、71.6、50.4平方公尺）。 3  房屋 全部 起課年月為80年7月；鋼鐵造（課稅面積為81、143.3、81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被代位人謝東展 2/8  原告 2/8 2 被告謝明峻 1/8  被告謝明峻 1/8 3 被告謝易珍 1/8  被告謝易珍 1/8 4 被告謝兆宜 1/8  被告謝兆宜 1/8 5 被告謝德勝 1/8  被告謝德勝 1/8 6 被告吳克展 1/16  被告吳克展 1/16 7 被告吳克晃 1/16  被告吳克晃 1/16 8 被告謝欣哲 1/8  被告謝欣哲 1/8 

 





